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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南阳商标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中要注意哪些
问题

公司名称 南阳企常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6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卧龙岗汉画街118号建工集团院内

联系电话 15225602960 18238118463

产品详情

商标无效宣告程序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根据我国商标法与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依照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宣告无效的注册商标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公告，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在涉及我国商标法第四条、第十条等绝&对条款的无效宣告案件中，请求无效宣告的申请人可以是任何
单位或个人，且没有申请期限限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不良影响仅&限于损害公
共利益的不良影响，即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不良影响，不包括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仅损害特定主体私权
利的情形。对于违反商标法第四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举证，不应只罗列当事人的商标申请注册清单，
因为商标数量只是考量因素之一，而且有时会涉及多个关联主体，要注意对关联关系图进行说明；还要
注意姓名相同的自然人如何可确定为同一人的举证问题。

涉及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等相对条款的无效宣告案件，应满足申请主体为在先权利人或利害
关系人，且申请期限为争议商标核准注册5年内。在涉及相对条款的无效宣告案件中，根据申请在先原则
，引证商标的申请日期必须早于争议商标的申请日期，因为我国实行商标注册登记制度，对引证商标的
保护范围限于与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属于同一种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商标评审程序中对商标是否
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认定与前置审查程序均依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进行判断，执行的是相
同的判断标准，但评审程序中进行判断时要考量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情况。因此，当事人在评审程序中应
充分举证，以保障合法权利。在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无效宣告案件中，我国采取个案认定、被动保护
、按需认定的“严认强保”原则，且引证商标的知&名度证据产生时间要早于争议商标的申请日期。申
请人要注意已注册驰&名商标和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范围有所不同，既往曾作为驰&名商标受到保护的
记录可以适度减轻但并非完全免除在个案中主张驰&名商标的举证责任。

无效宣告是商标确权行政程序的zui后一环，是商标保护的行政救济程序。市场主体应提前做好商标布局



，积极行使权利，尽量在前置程序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维权成本，减少损失，同时要做好商标监测工作
，不要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申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应充分举证质证，充分证明引证商标的实际使用情
况；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要有针对性、突出重点，不要格式化罗列，否则可能导致后续案件“一事不再
理”；商标注册人信息变更要及时变更商标档案，避免出现后续文件因邮寄被邮局退回后，只能通过公
告送达的方式送达等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

有关更多详细内容，欢迎来南阳企常青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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